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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編號：(107)030 

       醫 事 檢 驗 科 公 告   2018/07/18 

 
公告項目：太古盤寧素(Teicoplanin)檢驗項目(檢驗代碼 66084)新增注意

事項 

<補充(107)029-新增太古盤寧素(Teicoplanin)檢驗公告內容> 

執行日期：2018/07/19 

公告對象：四院區各科醫師、護理部、檢驗科 

執行方式： 

1. 檢體種類 : 血清 

2. 使用容器與檢體量: 

2.1  血清分離管(黃頭蓋管子)、無添加抗凝劑採血管 

2.2  檢體量 : 至少 3mL 

3. 運送條件：收集到檢體後，以室溫方式送至檢驗科。 

4. 收件時間 : 24小時 

5. 操作時間 : 週一、週四，國定日不操作順延一日。 

6. 報告時間 : 操作日當天 

7. 收費: 自費價 1,500元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採集後需轉送至淡水院區檢驗科貴重儀器組操作。 

2. 檢體量至少 3mL，抽取量少的樣本可能會產生錯誤的結果。特別是

從接受抗凝血劑或抗凝血栓治療的患者的檢體，可能會出現凝血時

間增加的情況。 

3. 採檢時機：建議於使用藥品(太古盤寧素)滿 3天(於第五劑給藥前) 

          採集檢體，測定 Trough 濃度。 

 

 

 

 

公告製訂：醫事檢驗科貴重儀器組組  長  黃嵩發〈淡水院區分機：2511〉 

 

 


